
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核查报表的通知 

国家烟草专卖局文件 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大连、深圳市烟草专卖局（公司）、各省级工业公司： 

  为推动治理卷烟体外循环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充分发挥数据统计汇总、对比分析在核查中的重要

作用，突出抓好治理卷烟体外循环的五个关键环节，逐步建立规范、科学、实用的卷烟体外循环核

查和评价体系，国家局制作了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核查报表。现将启用该套报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 

  一、报表构成与用途 

  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核查报表由《治理卷烟体外循环统计汇总表》、《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核对

表》和《治理卷烟体外循环填报表》及其相应的报表指标说明构成。其中，《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汇

总统计表》是国家局用于统计各类数据的汇总表，不下发各省级公司；《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核对

表》由国家局提供省际间卷烟流通的对比数据（准运证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生成的数据与各省级公

司以卷烟表式月报上报国家局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），各省级局负责核查各组数据的平衡差数，填

报理由说明上报国家局；《治理卷烟体外循环填报表》由各省级公司汇总、填报本辖区内卷烟工商

购销和入网销售的数据，由省级局负责核查各组数据的平衡差数，填报理由说明上报国家局。 

  二、启用时间和适用范围 

  治理卷烟体外循环核查报表为月报表，从上报2003年4月份的数据开始。各省级公司负责组织

对本辖区内所有具有法人资格的卷烟工商企业卷烟经营活动的核查，并填报汇总数据和核查结果。

已成立省级工业公司的，仍由省级局（公司）汇总填报数据，工业公司要积极配合做好核查工作。 

  三、核查、填报要求 

  1．各省级局要严格按照国家局两次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，积极组织好核查工作。对填报的数

据要认真负责，核对准确；对报表中反映的平衡差数，要有详细的解释说明；对核查出的卷烟体外

循环问题，要如实上报，不得隐瞒。 

  2．考虑卷烟运输的在途因素，国家局于每月25日至月底前制作出上一个月各省（区、市）省

际间卷烟流通的数据对比表，并以电子文档形式存放国家局专卖管理信息子系统中，各省级局自行

登录下载。 

  3．各省级局获取国家局制作的数据对比表后，应尽快组织力量进行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于次

月15日前，以正式文件和电子文档两种方式上报国家局（材料寄专卖监督管理司）。  

二00三年六月三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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